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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修正勞資爭議處理法，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俞國華

勞資爭議處理法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法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制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於雇主或雇主團體與勞工或勞工團體發生勞資爭議時適用之。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在省（市）為省（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四　條　　本法所稱勞資爭議，為勞資權利事項與調整事項之爭議。

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係指勞資雙方當事人基於法令、團體協約、勞動契約之規定所為權利義務之爭議。

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係指勞資雙方當事人對於勞動條件主張繼續維持或變更之爭議。
第　五　條　　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依本法所定之調解程序處理之。

法院為處理前項勞資爭議，必要時應設勞工法庭。
第　六　條　　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依本法所定之調解、仲裁程序處理之。

前項爭議之勞方當事人，應為勞工團體或勞工十人以上。但事業單位勞工未滿十人者，經三分之二以上勞工同意，亦得為勞方當事人。
第　七　條　　勞資爭議在調解或仲裁期間，資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歇業、停工、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
第　八　條　　勞資爭議在調解或仲裁期間，勞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罷工、怠工或為其他影響工作秩序之行為。
第二章　調　　解

第　九　條　　勞資爭議當事人申請調解時，應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調解申請書。

權利事項勞資爭議之當事人為個別勞工者，得委任其所屬工會申請調解。

主管機關對於勞資爭議認為必要時，得依職權交付調解，並通知勞資爭議當事人。
第　十　條　　調解申請書應載明左列事項：

一、當事人姓名、性別、年齡、職業及住所或居所；如為法人、雇主團體、勞工團體或其他行號時，其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及住所或居所。

三、與爭議事件有關之勞工人數及名冊。

四、爭議之要點。

五、選定調解委員者，其姓名、性別、年齡、職業及住所或居所。
第十一條　　勞資爭議之調解，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接到當事人申請調解或依職權交付調解之日起七日內，組成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處理之。

同一勞資爭議事件，跨越二省（市）或二縣（市）管轄時，前項主管機關，由其共同上級主管機關指定之。
第十二條　　勞資爭議由當事人申請或由主管機關依職權交付調解時，其爭議當事人，應於接到主管機關通知之日起三日內各自選定調解委員，並將調解委員之姓名、性別、年齡、職業及住所或居所具報。

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將前項期限酌量延長之；逾期不為具報者，主管機關得依職權代為指定之。
第十三條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置委員三人或五人，以左列代表組成之，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表中一人為主席：

一、主管機關指派一人或三人。

二、當事人雙方各選定一人。
第十四條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應於組成後立即召開會議，並指派委員調查事實，除有特殊情形外，調查委員應於指派後十日內，將調查結果及解決方案提出委員會。

前項委員調查時，得通知雙方當事人或有關人員到會說明或提出書面說明，或向爭議事件有關之事業單位調查。
第十五條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應於接到前條調查結果及解決方案後七日內開會。但必要時或經爭議當事人雙方同意者，得延長至十五日。
第十六條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應有調解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作成調解方案。
第十七條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之調解方案，經爭議當事人雙方同意在調解紀錄簽名者，調解為成立。
第十八條　　爭議當事人對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之調解方案不同意時，為調解不成立。
第十九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以調解不成立論：

一、經調解委員會主席召集會議二次，均不足法定人數者。

二、無法決議作成調解方案者。
第二十條　　調解成立或不成立，調解紀錄均應由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報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送達勞資爭議雙方當事人。
第二十一條　　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者，視為爭議當事人間之契約；當事人一方為勞工團體時，視為當事人間之團體協約。
第二十二條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第二十三條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參加調解及經辦調解事務之人員，對於調解事件，除已公開之事項外，應保守秘密。
第三章　仲　　裁 

第二十四條　　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者，經爭議當事人雙方之申請，應交付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會仲裁。

主管機關認為情節重大有交付仲裁之必要時，得依職權交付仲裁，並通知勞資爭議當事人。

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經當事人雙方同意，得不經調解，逕付仲裁。
第二十五條　　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當事人申請仲裁時，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仲裁申請書。
第二十六條　　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當事人因調解不成立申請仲裁時，其申請書應載明左列事項：

一、當事人之姓名、性別、年齡、職業及住所或居所；如為法人、雇主團體、勞工團體或其他行號時，其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及住所或居所。

三、調解不成立之事由。

四、請求仲裁之事項。

五、選定之仲裁委員姓名。
第二十七條　　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當事人雙方申請逕付仲裁時，其申請書應載明左列事項：

一、當事人之姓名、性別、年齡、職業及住所或居所；如為法人、雇主團體、勞工團體或其他行號時，其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及住所或居所。

三、與爭議事件有關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及名冊。

四、爭議之要點。

五、請求仲裁之事項。

六、選定之仲裁委員姓名。
第二十八條　　調整事項勞資爭議之仲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接到仲裁申請書之日起五日內組成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會處理之。

同一勞資爭議事件，跨越二省（市）或二縣（市）管轄時，前項主管機關，由其共同上級主管機關指定之。
第二十九條　　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三人，以左列人員組成之，並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表中一人為主席：

一、主管機關及其他有關機關派代表三人至五人。

二、爭議當事人雙方，各於第三十條規定之仲裁委員中選定三人至四人。

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由主管機關依職權交付仲裁者，前項第二款之仲裁委員，應由爭議當事人雙方於接到主管機關通知之日起三日內選定具報。逾期不為具報者，由主管機關代為指定之。
第三十條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仲裁委員，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每二年通知勞工團體及雇主團體各推荐公正並富學識經驗者十二人至四十八人任之，並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備。
第三十一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同一勞資爭議事件之仲裁委員：

一、曾為該爭議事件之調解委員者。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或與其訂有婚約之人為該爭議事件當事人者。

三、為該爭議事件當事人八親等內之血親或五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係者。

四、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或與其訂有婚約之人，就該爭議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共同義務人或償還義務人之關係者。

五、現為或曾為該爭議事件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長、家屬者。

六、於該爭議事件，現為或曾為當事人之代理人者。
第三十二條　　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會之仲裁，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並經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以上決議。但經二次會議，仍無法作成決議時，第三次會議取決於多數。

仲裁委員連續二次不參加會議，致會議不足法定人數時，由主管機關另行指定仲裁委員代替之。
第三十三條　　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會仲裁後，應於五日內作成仲裁書，報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送達勞資爭議雙方當事人。
第三十四條　　勞資爭議當事人，在仲裁程序進行中得自行和解；和解成立者並應將和解內容函報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會及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會及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接到前項函報之日，仲裁程序即告終結。

和解成立者，與依本法成立之調解有同一效力。
第三十五條　　勞資爭議當事人對於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會之仲裁，不得聲明不服。

前項仲裁視為爭議當事人間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為勞工團體時，視為當事人間之團體協約。
第三十六條　　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於仲裁程序準用之。
第四章　強制執行之裁定 

第三十七條　　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當事人之一方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並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免繳執行費。

前項聲請事件，法院應於七日內裁定之。

對於前項裁定，當事人得為抗告，抗告之程序適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非訟事件法未規定者，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第三十八條　　前條之聲請強制執行，非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不得為駁回之裁定：

一、調解或仲裁內容，係使當事人為法律上所禁止之行為者。

二、調解或仲裁內容，與爭議標的顯屬無關或性質不適於強制執行者。

三、依其他法律不得為強制執行者。

四、違反本法調解、仲裁之規定者。
第三十九條　　強制執行之聲請，經法院裁定駁回者，其為調解事件，視為調解不成立；其為仲裁事件，當事人得再申請仲裁。
第五章　罰　　則 

第四十條　　違反第七條規定者，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四十一條　　違反第八條規定者，各處二萬元以下罰鍰。
第四十二條　　於依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調查時為虛偽之說明、拒絕答覆、無正當理由不到會說明或不提說明書者，處一萬元以下罰鍰。
第四十三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催繳後逾期仍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六章　附　　則 

第四十四條　　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經依鄉鎮市調解條例調解者，視為依本法之調解。但其調解成立者，依該條例之規定。
 第四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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